
(一) 

香 港 中 文 大 學 

 

大學校董會二○二一年度第一次會議簡報 
(二○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) 

 

(一) 大學校董會接納大學校董會執行委員會在二○二○年十二月十八日舉

行的會議，代表大學校董會處理的事務的報告。 
 

(二) 大學校董會接納校長就大學的最近發展所作的口頭報告,包括 
 

(1) 香港中文大學(深圳)[中大(深圳)]校長； 
(2) 中國研究服務中心； 
(3) 保安人員受襲事件； 
(4) 應對新冠肺炎疫情；及 
(5) 大學排名。 

 
(三) 大學校董會接納二○一九至二○年度大學周年報告。 

 
(四) 大學校董會接納二○二二至二五年(三年期)學術規劃建議籌備工作所

作的報告及競爭學額的建議。 
 

(五) 大學校董會接納有關籌劃發展私營教學醫院的進度報告。 
 

(六) 大學校董會接納有關發展創新中心的進度報告。 
 

(七) 大學校董會閱悉大學問責協議（University Accountability Agreement）
的第二份周年報告已於二○二○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呈交大學教育資助

委員會，並在二○二一年一月初就大學目前環境的營運風險呈交補充資

料。 
 

(八) 經大學校董會執行委員會推薦，大學校董會再度選舉利乾博士續任大

學校董會副主席，任期二年，由二○二一年三月二日起生效。 
 

(九) 經大學校董會執行委員會推薦，大學校董會再度選舉梁祥彪先生續任

大學校董，任期三年，由二○二一年四月十五日起生效。 
 

(十) 經大學校董會執行委員會推薦，大學校董會通過再度委任下列人士代

表大學續任中大(深圳)理事會成員，任期由二○二一年四月十七日起至

二○二五年四月三十日止：- 
 



(二) 

陳金樑教授 

程伯中教授 

徐揚生教授 

 

(十一) 經大學校董會執行委員會推薦，大學校董會通過再度委任郭炳聯博士

續任審核委員會主席，任期三年，由二○二一年三月二日起生效。 
 

(十二) (1) 大學校董會通過委任/再度委任下列人士出任校園計劃及建設委

員會主席/成員:- 
 
(i) 經大學校董會執行委員會推薦，大學校董會通過委任殷巧

兒女士出任該委員會主席，任期三年，由二○二一年一月

二十七日起生效；及 
 

(ii) 大學校董會通過再度委任吳恩融教授續任該委員會成員，

任期三年，由二○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起生效。 
 

(2) 大學校董會閱悉何永賢女士繼林余家慧女士以政府建築署署長

身份出任校園計劃及建設委員會成員，由二○二○年十二月十八

日起生效。 
 

(十三) 經大學校董會執行委員會推薦，大學校董會再度委任梁祥彪先生出任

財務委員會成員，任期三年，由二○二一年四月十五日起生效。 
 

(十四) 大學校董會通過增設「乙」類服務條例的「專科言語治療師」職系。 
 

(十五) 大學校董會通過為設施命名。 
 

 

 
 

*  *  *  *  * 


